
181

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7 期·2025 年 04 月

智能化、自动化特性，致使数据的非法利用变得更为隐蔽且

复杂，这种利用行为虽不会直接破坏信息的物理所有权，却

对信息主体的隐私以及数据控制权产生了深刻影响。故而刑

法应当将范围扩展至包含非法利用行为，明确对那些合法获

取信息但未依照约定使用的行为给予规制。

4.2 前置完善：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范围
在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里，清晰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

概念范畴是完善刑法保护的关键起始步骤，随着技术不断取

得进展，人工智能有了收集以及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信息

的种类和维度变得越发多样广泛，目前来看，刑法针对个人

信息的定义与分类依旧存在不清晰的地方，在如何区分“个

人信息”与“隐私信息”的界限这一方面 [10]。随着人工智

能日益普及，个体的敏感信息，像是生物识别信息、轨迹信

息等，变得格外关键，这些信息一旦出现泄露情况，说不定

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刑法需要细化并明确个人信息的层级

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制定相应的保护举措，基于

此，可以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信息分类方式，把隐私

信息和其他关键信息区分开来，并且对其采取更为严格的保

护手段。对于生物识别信息、医疗信息等高风险信息，刑法

应当设定较低的入罪标准，以便在信息泄露或者被非法利用

时可及时开展法律追责。

4.3 实质强化：明确人工智能应用平台的刑事法律

责任
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于处理公民个人信息进程里，负有

相当严格的保护义务，要是平台没能履行这些义务，甚至还

纵容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那它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人

工智能平台牵涉个人信息泄露的案件中，平台的责任大多时

候被忽视，一般只是对直接实施侵犯行为的主体给予处罚
[11]。法律应清晰明确人工智能平台的刑事法律责任，把它归

入帮助犯罪或者共同犯罪的范畴，平台要对自身行为负责，

还得承担对其他侵权行为的责任，未履行信息保护义务的

时候，应当视作不作为的帮助犯，与直接行为人共同犯罪，

当下刑法在平台管理失当致使信息泄露的情形里缺乏明确

规制，在过失泄露个人信息的状况中，尚未能全面落实刑事

责任。

4.4 分类保护：已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
鉴于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切实保

护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刑法需依据信息公开程度划分不同保

护类别，完全公开的个人信息处于信息主体事先授权或法律

许可范畴，在此情形下，使用此类信息一般不被视作犯罪，

然而对于限制开放的个人信息，即便信息已公开，其使用一

般存在限制，超出授权范围的使用行为应受刑法惩处。这类

信息囊括借助特定权限获取的个人数据，，尽管这些信息已

进入公共领域，但信息主体仍享有删除、修正等权利，当这

些已违法公开的信息再度被非法利用时，依然可依据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给予处理，另外针对信息的公开程度与实际损

害状况，法律应制定明确标准，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同 

判决 [12]。

5 结语

当下我国刑法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方面存有一定欠

缺，在人工智能应用里出现的新型隐私侵犯行为方面，经对

美国以及德国相关法律的参考借鉴可发现，完善公民个人信

息刑法保护的要点在于明晰法律责任主体、拓宽法律适用范

围、细化信息分类保护标准以及强化人工智能应用平台的法

律责任。当前，我国需加大对人工智能应用中公民个人信息

的刑事保护力度，在已公开信息的使用与滥用问题上，借助

法律的预先完善以及实质强化，可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

隐私风险，同时保证公民的基本信息安全，未来随着法律持

续完善以及技术进步，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会变得日益全面

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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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digital upgrading,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puts forward the core 
requirement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equal emphasis on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for talent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 molding. The traditional course of “Material Forming Equipment” is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relying on “visiting” teaching in practice, and disconne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from engineering needs. Therefore, the curriculum reform takes the trinity teaching model of “theory-practice-innovation” as 
the core, and carries out teaching innovation by means of teaching content reconstr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on, 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optimization ‌, which provides a replicable paradigm for personnel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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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认证背景下《材料成型设备》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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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智能制造与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加速，工程认证对材料成型领域人才培养提出了“学科交叉融合”与“实践创新能力并
重”的核心要求。传统《材料成型设备》课程面临教学内容滞后于智能装备发展、实践环节依赖“参观式”教学、创新能
力培养与工程需求脱节等问题。为此，课程改革以“理论-实践-创新”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为核心，通过教学内容重构、实
践教学革新、创新能力培养、评价体系优化 等方式进行教学创新，为工程认证背景下人才培养提供可复制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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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材料成型设备》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等专业的核心课程，聚焦冲压、铸造、焊接、3D 打

印等工艺的关键设备结构与工作原理，涵盖曲柄压力机、轧

钢机、锻锤、压铸机等典型设备的机械设计、控制系统及技

术参数解析。课程以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塑性力学为基础，

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设备选型、操作维护及工艺

优化能力，支撑其在智能制造、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解决能力。教学内容强调传统设备（如曲柄压力机传动

系统与曲柄滑块机构动力学分析）与前沿技术（如智能压铸

机数字化控制、增材制造设备集成）的融合，并通过虚拟仿

真（VR 拆装系统）与企业实战案例强化实践创新能力。课

程目标衔接“中国制造 2025”对复合型工程人才的需求，

为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等行业输送具备跨学科素养的技术

骨干。 

2 传统教学教学痛点与难点

2.1 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
传统教材的内容主要聚焦于曲柄压力机、锻锤、轧钢

机等基础设备。在过去，这些设备长期以来一直是制造工艺

的基石，其工作原理和机械结构在教材中得到了详尽阐述。

例如，关于曲柄压力机的描述通常会深入探讨从旋转运动到

直线运动的转换机制，而锻锤部分则解释冲击力产生的原

理。然而，在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诸如智能压铸机

的数字化控制以及增材制造设备集成等新兴技术正发挥着

日益关键的作用。智能压铸机在压铸过程中利用先进的数字

控制系统精确控制注射速度、压力和温度等参数。这种数字

化控制能够显著提升压铸件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增材制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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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集成则是将 3D 打印技术与其他制造工艺相结合，从而能

够高精度地制造复杂且定制化的零部件。尽管如此，传统教

材对这些新兴技术的涵盖并不充分。对于智能压铸机的数字

控制算法和软件接口，教材中几乎没有详细解释，对增材制

造设备的集成方法和应用场景也鲜有介绍。因此，仅仅依赖

传统教材的学生很难理解智能制造场景中的设备应用逻辑。

他们缺乏操作和维护智能制造设备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这将

对他们未来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构成挑战。

2.2 重知识目标，轻思政育人
在材料成型设备课程中，课程设置主要围绕传授技术

知识展开。大量时间用于教授各类成型设备的原理、结构和

操作方法，学生需要掌握一系列机械公式、设备特定参数和

操作流程。相比之下，思想政治元素极少融入课程内容。几

乎没有提及材料成型设备的发展如何体现创新、毅力和社会

责任等价值观。例如，轧钢机历经数十年不断创新和改进的

历史，本可用于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他们对制造业长期

奉献精神的理解。然而，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潜力常常被忽

视。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往往以传统讲授为主。教师主要专注

于将教科书上的技术知识传授给学生。比如，在课堂上，教

师可能会用幻灯片展示曲柄压力机的结构示意图，详细解释

每个部件的功能，然后教学生如何计算相关参数，如机器的

承载能力。这种单向的知识传递方式很少关注学生的思想政

治成长。缺乏能够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问题思考的互动式教

学方法。很少组织关于诸如成型过程中使用某些材料的伦理

影响（例如，使用不可回收材料对环境的影响）等主题的小

组讨论。也没有角色扮演活动来帮助学生理解制造工程师的

社会责任，比如处理与产品质量相关的公共关系问题。

2.3 考核评价方式单一
课程成绩的主要评定依赖纸笔考试，通常期末考试成

绩在总成绩中占比较大，可能达到 60% 甚至更高。这种方

式难以全面考查学生对材料成型设备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

力。例如，在描述材料成型设备工作原理时，学生可能通过

死记硬背在试卷上写出答案，但在实际操作设备时，却无法

根据原理进行故障排查和维修。纸笔考试形式局限，多为选

择题、填空题和简答题，难以考查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创

新思维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例如，对于如何优化材料

成型设备生产效率这类需要综合分析和创新思路的问题，传

统纸笔考试形式无法充分展现学生的真实水平。课程评价结

果未能有效反馈到教学改进中。教师虽然通过考试成绩和作

业情况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但对于学生在材料成型

设备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如对某些复杂设备原理

理解困难的根源，以及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不足等，缺乏深

入分析。这导致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的调整缺乏针对性，难

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3 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3.1 知识维度：优化理论知识架构​

3.1.1 整合经典与新兴知识
将传统材料成型设备知识，如曲柄压力机、锻锤等经

典设备的原理、结构及操作规范进行系统梳理，同时融入新

兴设备知识，像智能压铸机、数字化增材制造设备等。例

如，在讲解传统压铸机的基础上，引入智能压铸机的数字化

控制原理，对比二者在生产效率、产品精度控制上的差异，

使学生既能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又能了解行业最新发展动

态。打破教材章节界限，以材料成型工艺为主线，将设备知

识与相应工艺知识紧密结合。比如在介绍金属锻造工艺时，

详细讲解锻造设备（如空气锤、摩擦压力机等）如何适配不

同锻造工艺要求，包括设备参数调整与工艺参数优化之间的

关联，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3.1.2 强化知识的应用导向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大量实际生产案例，以案例为驱动

讲解设备知识。例如，给出汽车零部件制造中材料成型的实

际案例，分析不同成型工艺（如冲压、铸造）所选用的设备，

以及设备在生产过程中如何解决质量缺陷、提高生产效率等

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增强学生对

知识应用的理解。设计课程项目作业，要求学生根据给定的

材料成型任务，选择合适的设备并制定详细的工艺方案，包

括设备选型依据、工艺参数计算等，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知

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3.2 实践维度：打造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3.2.1 基础实践巩固操作技能 
优化基础实验课程，增加学生对各类材料成型设备的

实际操作时间。例如，在冲压实验中，让学生亲自操作冲压

机完成不同形状零件的冲压过程，从设备调试、模具安装到

零件冲压，每个环节都由学生自主完成，使学生熟练掌握设

备操作规范和基本技能。建立设备操作考核标准，对学生的

操作熟练度、规范性进行量化考核，确保学生扎实掌握基础

操作技能。同时，在基础实践教学中设置常见设备故障排除

环节，培养学生的应急处理能力。 

3.2.2 综合实践提升创新能力 
开展综合性实践项目，如组织学生完成一个完整的材

料成型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从产品设计、材料选择、成型工

艺确定到设备调试与操作，学生以小组形式全程参与。例如，

设计一个小型铝合金零件，学生需要综合运用铸造、机加工

等多种成型工艺，选择合适的设备（如压铸机、数控车床等）

并进行协同操作，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

协作能力。设立创新实践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自主创新实践

的平台。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性的材料成型方案，并利用实验

室设备进行验证。学校可设立专项基金，对优秀的创新实践

项目给予资金支持，激发学生的创新积极性。 


